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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軍 上 訴 字 第 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3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李 昀 蓁  04

        輔 　 佐 　 人 　 申 美 榮  0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等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法 院 107  06

        年 度 訴 字 第 414 號 ，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5 月 29日 第 一 審 判 決 （ 起 訴  07

        案 號 ：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107 年 度 偵 字 第 854 號 、 107 年 度 撤  08

        緩 偵 字 第 35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1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11

            事   實  12

        一 、 乙 ○ ○ 原 服 役 於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（ 下 稱 南 訓 中 心 ） 本  13

            部 連 任 中 士 資 訊 士 ， 負 責 南 訓 中 心 之 資 訊 業 務 ， 為 依 法 令 服  14

            務 於 國 家 所 屬 機 關 而 具 有 法 定 職 務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， 丙 ○ ○ 則  15

            為 該 單 位 之 上 尉 輔 導 長 。 乙 ○ ○ 於 民 國 105 年 3 月 28日 上 午  16

            1 時 1 分 至 同 年 5 月 12日 間 某 時 ， 因 在 任 職 單 位 內 聽 聞 其 他  17

            同 仁 對 其 工 作 狀 況 頗 有 微 詞 ， 其 他 同 仁 並 因 此 曾 受 丙 ○ ○ 約  18

            談 等 傳 聞 ， 為 查 知 其 他 同 仁 約 談 內 容 ， 遂 基 於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 19

            之 犯 意 ， 利 用 其 職 掌 業 務 執 行 資 訊 保 密 作 業 之 機 會 ， 擅 自 從  20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所 保 管 使 用 之 公 務 電 腦 （ 編 號 ： 000000000000000 號  21

            ） 開 啟 並 檢 視 丙 ○ ○ 所 製 作 「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 22

           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（ 第 一 份 ） 」 （ 以 下 簡 稱 約 談 狀 況 表 ） 此 項  23

            輔 考 資 料 之 電 磁 紀 錄 後 ， 另 行 存 檔 而 取 得 該 電 磁 紀 錄 ， 致 生  24

            損 害 於 丙 ○ ○ 對 所 管 理 資 料 之 正 確 性 。  25

        二 、 乙 ○ ○ 知 悉 其 檢 舉 同 仁 在 營 區 使 用 手 機 拍 照 上 傳 一 案 後 ， 南  26

            訓 中 心 為 此 曾 展 開 調 查 ， 事 後 亦 對 違 犯 之 人 員 實 施 懲 處 ， 該  27

            中 心 並 無 因 其 檢 舉 行 為 而 在 長 官 施 壓 下 將 其 記 過 之 情 事 ； 且  28

            知 悉 該 中 心 係 因 自 己 之 體 格 未 達 標 準 及 105 年 度 之 考 績 評 列  29

            乙 等 ， 不 符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志 願 留 營 入 營 甄 選 服 役 規 則 而  30

            否 准 其 留 營 之 申 請 ， 且 於 役 期 屆 滿 （ 106 年 4 月 7 日 ） 前 ，  31

            經 該 中 心 通 知 其 呈 報 退 伍 資 料 ， 其 均 置 若 罔 聞 ， 拒 不 繳 驗 退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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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伍 資 料 ， 該 中 心 始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士 兵 退 伍 除 役 及 退 除  01

            給 與 審 定 作 業 規 定 ， 主 動 呈 報 辦 理 其 退 除 作 業 。 而 其 明 知 召  02

            開 記 者 會 ， 透 過 新 聞 媒 體 之 報 導 ， 不 實 指 摘 或 傳 述 任 職 單 位  03

            長 官 有 對 下 屬 施 壓 、 懲 處 及 其 他 刻 意 刁 難 之 作 為 ， 將 使 經 由  04

            電 視 或 網 路 等 媒 介 播 放 而 見 聞 上 開 報 導 內 容 之 民 眾 誤 認 或 質  05

            疑 該 單 位 有 上 開 違 法 不 當 行 為 ， 而 足 以 毀 損 該 單 位 之 名 譽 。  06

            詎 其 因 未 能 順 利 留 營 ， 乃 心 有 未 甘 ， 竟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， 而 基  07

            於 毀 損 南 訓 中 心 名 譽 之 犯 意 ， 先 後 於 106 年 10月 6 日 、 10月  08

            11日 在 東 森 新 聞 、 壹 電 視 及 年 代 新 聞 等 三 家 新 聞 媒 體 採 訪 時  09

            ， 故 意 隱 匿 並 扭 曲 上 開 事 實 ， 向 採 訪 記 者 陳 述 自 己 係 因 檢 舉  10

            營 區 拍 照 情 形 ， 而 在 長 官 施 壓 下 被 記 過 ， 及 因 檢 舉 部 隊 違 規  11

            行 為 ， 反 遭 強 制 退 伍 等 旨 之 不 實 內 容 ， 而 具 體 指 摘 南 訓 中 心  12

            有 為 隱 瞞 該 中 心 人 員 之 違 規 行 為 而 刻 意 對 其 打 壓 、 懲 處 ， 並  13

            利 用 留 營 審 查 之 機 會 ， 故 意 違 反 其 留 營 意 願 而 強 迫 其 退 伍 等  14

            違 法 不 當 行 為 此 等 足 以 毀 損 南 訓 中 心 名 譽 之 事 ， 使 不 特 定 多  15

            數 人 經 由 新 聞 媒 體 報 導 而 見 聞 其 說 詞 後 ， 對 南 訓 中 心 處 理 內  16

            部 人 員 違 失 行 為 及 志 願 役 軍 人 留 營 資 格 審 查 作 業 等 程 序 之 公  17

            正 性 產 生 負 面 評 斷 ， 而 足 以 貶 損 南 訓 中 心 之 名 譽 。  18

        三 、 案 經 憲 兵 指 揮 部 高 雄 憲 兵 隊 報 告 及 南 訓 中 心 訴 由 臺 灣 高 雄 地  19

           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20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1

        壹 、 程 序 部 分 ：  22

        一 、 南 訓 中 心 就 事 實 欄 二 部 分 已 合 法 提 出 告 訴 ：  23

            按 告 訴 乃 論 之 罪 ， 告 訴 人 之 告 訴 ， 祇 須 指 明 所 告 訴 之 犯 罪 事  24

            實 及 表 示 希 望 訴 追 之 意 思 ， 即 為 已 足 ， 其 所 訴 之 罪 名 是 否 正  25

            確 或 無 遺 漏 ， 在 所 不 問 （ 最 高 法 院 73年 台 上 字 第 5222號 判 例  26

            要 旨 參 照 ） ； 又 侵 害 國 家 法 益 者 ， 該 機 關 有 監 督 權 之 長 官 ，  27

            得 代 表 告 訴 （ 最 高 法 院 67年 台 上 字 第 4257號 判 例 要 旨 參 照 ）  28

            。 本 件 南 訓 中 心 就 被 告 如 事 實 欄 二 所 示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固 認 係  29

            成 立 刑 法 第 140 條 之 侮 辱 公 署 罪 ， 並 於 106 年 10月 27日 具 狀  30

            向 臺 灣 高 雄 地 方 檢 察 署 提 出 告 發 ， 請 求 該 檢 察 署 予 以 偵 查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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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而 本 院 認 此 部 分 之 事 實 應 屬 刑 法 誹 謗 罪 適 用 之 範 疇 （ 詳 後 述  01

            ） ， 且 南 訓 中 心 就 此 乃 係 有 權 提 出 告 訴 之 人 ， 而 南 訓 中 心 既  02

            以 上 開 書 狀 就 上 開 事 實 表 示 訴 究 之 意 思 ， 雖 其 係 以 告 發 為 名  03

            請 求 偵 辦 ， 且 所 引 罪 名 尚 非 正 確 ， 惟 揆 諸 上 開 說 明 ， 仍 應 認  04

            南 訓 中 心 就 其 所 陳 述 之 事 實 ， 已 生 合 法 告 訴 之 效 力 。  05

        二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06

          � 按 被 告 之 自 白 ， 非 出 於 強 暴 、 脅 迫 、 利 誘 、 詐 欺 、 疲 勞 訊 問  07

            、 違 法 羈 押 或 其 他 不 當 方 法 ， 且 與 事 實 相 符 者 ， 得 為 證 據 ，  08

           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6 條 第 1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亦 即 被 告 之 自 白 係 出  09

            於 自 由 意 思 ， 且 與 事 實 相 符 者 ， 即 有 證 據 能 力 ， 反 之 ， 若 係  10

            非 法 取 供 者 ， 因 其 陳 述 非 出 於 任 意 性 ， 所 為 陳 述 即 無 證 據 能  11

            力 。 次 按 被 告 陳 述 其 自 白 係 出 於 不 正 之 方 法 者 ， 應 先 於 其 他  12

            事 證 而 為 調 查 。 該 自 白 如 係 經 檢 察 官 提 出 者 ， 法 院 應 命 檢 察  13

            官 就 自 白 之 出 於 自 由 意 志 ， 指 出 證 明 之 方 法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 14

            156 條 第 3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 1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106 年 5 月 8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筆 錄 之 自 白 ， 無 證 據 能 力  16

            ：  17

            本 院 於 109 年 3 月 30日 勘 驗 被 告 乙 ○ ○ 於 106 年 5 月 8 日 檢  18

            察 官 訊 問 筆 錄 內 容 ， 勘 驗 結 果 如 下 ：  19

          � 106 年 5 月 8 日 檢 察 官 訊 問 筆 錄 之 詳 細 內 容 及 被 告 自 白 之 經  20

            過 ， 以 本 次 勘 驗 筆 錄 內 容 為 準 。  21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本 次 訊 問 筆 錄 之 初 及 訊 問 過 程 中 ， 「 多 次 」 否 認 「 do  22

            wn load 」 、 「 列 印 」 、 「 複 製 」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之 「 約 談 狀  23

            況 表 」 等 檔 案 ， 惟 被 告 經 過 其 選 任 律 師 多 次 勸 導 ， 及 證 人 丙  24

            ○ ○ 稱 「 如 果 被 告 願 意 承 認 ， 我 願 意 給 她 機 會 」 等 語 ， 被 告  25

            為 了 爭 取 檢 察 官 之 緩 起 訴 ， 在 「 神 色 難 過 哀 戚 」 之 狀 況 下 向  26

            證 人 丙 ○ ○ 道 歉 認 錯 ， 本 院 認 定 被 告 於 106 年 5 月 8 日 檢 察  27

            官 偵 查 中 之 自 白 ， 與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6 條 第 1 項 規 定 之 「 不  28

            正 之 方 法 」 相 符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使 用 。  29

          � 次 查 ， 被 告 乙 ○ ○ 就 被 訴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之 行 為 ， 曾 於 105 年  30

            12月 19日 以 書 面 方 式 自 承 有 未 經 丙 ○ ○ 同 意 ， 擅 自 開 啟 丙 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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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○ 所 製 作 並 儲 存 於 前 揭 公 務 電 腦 內 之 「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 01

           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」 檔 案 ， 且 將 該 檔 案 另 行 儲 存 後 予  02

            以 列 印 等 情 ， 此 有 被 告 之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案 件 調 查 報  03

            告 書 附 卷 可 稽 （ 警 卷 第 64頁 至 第 67頁 ） 。 而 被 告 原 審 辯 護 人  04

            及 被 告 於 原 審 、 本 院 就 此 雖 辯 稱 ： 被 告 當 時 是 在 部 隊 裡 接 受  05

            詢 問 ， 被 告 因 部 隊 內 之 上 命 下 從 關 係 及 同 儕 壓 力 ， 且 被 長 官  06

            施 壓 ， 於 書 寫 上 開 報 告 書 時 亦 有 他 人 在 場 ， 故 被 告 上 開 自 白  07

            不 具 任 意 性 云 云 ， 否 認 被 告 上 開 書 面 自 白 之 證 據 能 力 。 惟 關  08

            於 被 告 係 基 於 何 原 因 、 在 何 種 場 合 下 書 寫 上 開 調 查 報 告 書 一  09

            節 ， 業 據 證 人 馬 宇 凡 於 偵 查 中 證 稱 ： 被 告 於 105 年 12月 15日  10

            向 司 令 部 提 出 申 訴 ， 該 申 訴 案 交 查 到 本 中 心 來 ， 我 依 據 申 訴  11

            案 所 提 出 的 事 由 逐 一 查 證 ， 她 申 訴 的 項 目 有 5 項 ， 其 中 一 項  12

            是 疑 似 涉 嫌 妨 害 秘 密 罪 部 分 ， 因 為 當 初 在 司 令 部 申 訴 內 容 都  13

            是 比 較 簡 略 ， 所 以 請 被 告 寫 案 件 調 查 報 告 書 ， 將 她 申 訴 的 內  14

            容 詳 述 ， 其 中 第 四 點 她 有 寫 到 她 在 做 電 腦 檢 查 時 ， 有 看 到 關  15

            於 丙 ○ ○ 對 她 做 的 約 談 紀 錄 表 ， 她 在 報 告 書 內 自 述 她 有 將 該  16

            檔 案 另 存 檔 取 得 該 電 磁 紀 錄 ， 約 過 1 個 月 後 ， 有 將 資 料 列 印  17

            出 來 ， 所 以 當 時 依 據 她 報 告 所 寫 的 這 一 段 來 另 案 處 理 ， 該 份  18

            報 告 書 是 被 告 一 個 人 在 她 們 連 隊 的 中 山 室 寫 的 ， 我 為 了 避 免  19

            她 有 壓 力 ， 我 會 走 出 去 ， 幾 分 鐘 進 來 看 她 寫 得 如 何 ， 再 走 出  20

            去 ， 等 她 寫 完 我 才 帶 走 等 語 （ 軍 偵 卷 第 29頁 ） ， 並 有 陸 軍 南  21

           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申 訴 、 反 映 案 件 處 理 紀 錄 表 在 卷 可 佐 （ 警 卷  22

            第 63頁 ） ， 足 見 被 告 係 因 自 己 在 4 日 前 即 105 年 12月 15日 就  23

            諸 多 事 項 向 陸 軍 司 令 部 提 出 申 訴 ， 而 在 承 辦 該 申 訴 案 件 之 監  24

            察 官 馬 宇 凡 有 使 被 告 詳 述 各 項 申 訴 內 容 之 需 求 下 ， 被 告 始 書  25

            寫 上 開 調 查 報 告 書 ， 就 此 ， 難 認 被 告 係 在 遭 受 強 暴 、 脅 迫 或  26

            其 他 不 正 對 待 之 下 而 為 。 再 觀 諸 被 告 所 寫 調 查 報 告 書 之 內 容  27

            ， 經 對 照 上 開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申 訴 、 反 映 案 件 處 理 紀  28

            錄 表 後 ， 該 調 查 報 告 書 確 係 被 告 就 各 個 申 訴 事 項 詳 為 陳 述 ，  29

            並 非 特 別 針 對 與 丙 ○ ○ 所 保 管 之 公 務 電 腦 及 前 揭 約 談 狀 況 表  30

            有 關 事 項 而 為 ， 且 被 告 於 通 篇 均 係 以 第 一 人 稱 之 立 場 ， 將 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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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己 所 遭 遇 之 事 件 、 經 驗 等 ， 以 自 己 本 身 具 備 之 語 文 能 力 、 用  01

            字 遣 詞 習 慣 等 分 六 點 逐 字 撰 寫 ， 字 裡 行 間 除 多 所 抱 怨 外 ， 尚  02

            間 雜 對 部 隊 長 官 之 指 責 、 批 評 之 意 ， 其 當 時 不 滿 之 情 緒 已 表  03

            露 無 遺 ， 是 由 此 等 文 字 內 容 ， 客 觀 上 實 難 認 該 份 調 查 報 告 書  04

            之 內 容 係 被 告 在 上 命 下 從 及 同 儕 壓 力 、 長 官 施 壓 ， 致 違 反 自  05

            己 意 願 之 情 況 下 所 書 寫 者 ， 參 以 被 告 於 偵 查 中 對 檢 察 官 詢 及  06

            上 開 調 查 報 告 書 是 否 如 證 人 馬 宇 凡 所 述 係 其 自 己 一 人 在 中 山  07

            室 所 寫 時 ， 係 供 稱 ： 不 太 清 楚 了 等 語 （ 軍 偵 卷 第 29頁 背 面 ）  08

            ， 亦 未 表 示 係 在 旁 人 施 加 壓 力 下 所 書 寫 一 情 ， 而 卷 內 亦 別 無  09

            證 據 顯 示 被 告 係 在 受 到 前 引 規 定 所 指 各 種 不 正 方 法 之 對 待 下  10

            始 為 上 開 書 面 陳 述 ， 堪 認 被 告 為 上 開 自 白 時 ， 係 出 於 自 己 之  11

            自 由 意 思 所 為 ， 而 具 備 任 意 性 ， 且 此 部 分 復 有 證 人 李 怡 謹 之  12

            證 述 可 佐 證 其 上 開 自 白 與 事 實 相 符 （ 詳 下 述 ） ， 故 被 告 上 開  13

            自 白 得 作 為 本 案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證 據 。  14

          � 次 按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， 除 法 律 有 規  15

            定 者 外 ， 不 得 作 為 證 據 ；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檢 察 事 務 官 、 司 法  16

            警 察 官 或 司 法 警 察 調 查 中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與 審 判 中 不 符 時 ， 其  17

            先 前 之 陳 述 具 有 較 可 信 之 特 別 情 況 ， 且 為 證 明 犯 罪 事 實 存 否  18

            所 必 要 者 ， 得 為 證 據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、 第 159  19

            條 之 2 分 別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公 訴 人 以 丙 ○ ○ 、 王 桂 柔 、 馬 宇  20

            凡 、 陳 國 華 於 高 雄 憲 兵 隊 調 查 時 所 為 之 陳 述 作 為 認 定 被 告 犯  21

            罪 之 證 據 ， 然 上 開 證 人 在 警 詢 之 陳 述 ， 核 屬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 22

            審 判 外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被 告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既 就 其 等 上 開 陳 述 爭  23

            執 證 據 能 力 ， 且 此 部 分 陳 述 亦 不 符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2  24

            所 定 例 外 有 證 據 能 力 之 情 形 ， 故 認 上 開 證 人 於 警 詢 所 述 ， 均  25

            無 證 據 能 力 。  26

          � 又 卷 附 丙 ○ ○ 及 王 桂 柔 出 具 之 案 件 調 查 報 告 書 ， 性 質 上 為 被  27

           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所 為 之 陳 述 ， 被 告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否 認 其  28

            證 據 能 力 ， 依 上 開 規 定 ， 該 案 件 調 查 報 告 書 亦 均 無 證 據 能 力  29

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  � 本 件 檢 察 官 以 告 訴 代 理 人 駱 煜 璿 、 劉 建 志 、 饒 明 訓 於 偵 查 中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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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所 為 未 經 具 結 之 陳 述 作 為 認 定 被 告 犯 罪 之 證 據 ， 被 告 於 原 審  01

            及 本 院 則 否 認 其 等 陳 述 之 證 據 能 力 ， 惟 本 院 並 未 援 引 駱 煜 璿  02

            、 劉 建 志 、 饒 明 訓 之 陳 述 作 為 認 定 被 告 犯 罪 事 實 之 證 據 ， 自  03

            毋 庸 論 斷 該 部 分 證 據 能 力 有 無 之 必 要 。  04

          � 至 本 判 決 所 引 用 其 餘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陳 述 ， 則 業 經  05

            當 事 人 於 本 院 準 備 程 序 及 審 判 期 日 中 表 示 無 意 見 ， 而 不 予 爭  06

            執 ， 且 迄 至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亦 未 再 聲 明 異 議 ， 本 院 審 酌 此 等  07

            證 據 資 料 製 作 時 之 情 況 ， 尚 無 違 法 不 當 或 證 明 力 明 顯 過 低 之  08

            瑕 疵 ， 認 以 之 作 為 證 據 應 屬 適 當 ， 揆 諸 前 開 規 定 ， 此 部 分 證  09

            據 資 料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0

        貳 、 實 體 部 分 ：  11

        一 、 事 實 欄 一 部 分 ：  12

          � 基 礎 事 實 之 認 定 及 說 明  13

          � 南 訓 中 心 函 覆 本 院 稱 「 貴 院 查 明 事 項 如 次 ： （ 一 ） 公 務 電 腦  14

            磁 碟 機 （ D ： ） 槽 資 料 可 使 用 個 人 的 帳 號 密 碼 登 入 讀 取 ， 惟  15

            「 約 談 紀 錄 格 式 - 李 」 係 加 密 檔 案 ， 無 檔 案 密 碼 無 法 解 密 讀  16

            取 。 （ 二 ） 公 務 電 腦 （ 編 號 ： 000000000000000 號 ） 係 丙 ○  17

            ○ 保 管 電 腦 ， 無 提 供 本 部 連 官 兵 共 用 ； 被 告 於 105 年 3 月 間  18

            未 經 許 可 ， 擅 自 登 入 電 腦 讀 取 。 （ 三 ） 105 年 期 間 辦 公 室 進  19

            出 無 相 關 紀 錄 可 查 ， 無 法 佐 證 該 日 進 出 人 員 及 「 105 年 3 月  20

            28日 上 午 1 時 1 分 」 許 ， 係 何 人 登 入 電 腦 修 改 檔 案 。 （ 四 ）  21

            檢 送 資 料 「 2016.3.28 上 午 01:01 」 （ 如 附 件 1)、 「 2016.  22

            5.17上 午 12:20 」 ( 如 附 件 2)、 「 2016.5.17 上 午 12:39 」  23

            （ 如 附 件 3)各 1 份 。 （ 五 ） 105 年 12月 25日 簽 呈 所 示 附 件 一  24

            之 輔 導 考 核 記 錄 即 「 約 談 記 錄 格 式 - 李 」 之 記 錄 ， 檔 案 係 由  25

            丙 ○ ○ 提 供 監 察 官 馬 宇 凡 」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181 頁 至 第 200  26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可 見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保 管 使 用 （ 含 登 載 磁  27

            碟 機 （ D ： ） 槽 資 料 ） ， 且 「 約 談 記 錄 格 式 - 李 」 係 加 密 檔  28

            案 ， 被 告 無 權 登 入 並 開 啟 上 開 磁 碟 機 （ D ： ） 槽 資 料 ， 更 無  29

            權 存 檔 而 取 得 該 電 磁 紀 錄 ， 核 先 敘 明 。  30

          � 為 釐 清 被 告 有 無 公 訴 人 所 指 「 利 用 其 職 掌 業 務 執 行 資 訊 保 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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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作 業 之 機 會 ， 擅 自 從 丙 ○ ○ 所 保 管 使 用 之 公 務 電 腦 ， 開 啟 並  01

            檢 視 丙 ○ ○ 所 製 作 『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 02

            狀 況 表 ） 』 此 項 輔 考 資 料 之 電 磁 紀 錄 後 ， 另 行 存 檔 而 取 得 該  03

            電 磁 紀 錄 」 一 節 ， 首 應 確 認 由 證 人 丙 ○ ○ 保 管 使 用 並 登 載 磁  04

            碟 機 （ D ： ） 槽 資 料 之 「 約 談 記 錄 - 李 」 如 附 件 「 名 稱 」 欄  05

            、 「 修 改 日 期 」 欄 所 示 共 三 份 ， 而 被 人 存 檔 取 得 而 外 流 之 約  06

            談 狀 況 表 係 何 份 ？ 究 係 紀 錄 到 編 號 28即 105 年 3 月 26日 中 士  07

           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D ： ） 槽 登  08

           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3.28 上 午 1 時 1 分 」 存 檔 之 「 約  09

            談 紀 錄 表 （ 第 一 份 ） 」 ？ 或 紀 錄 到 編 號 34即 105 年 4 月 27日  10

           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D ： ）  11

            槽 登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 .5.17上 午 12時 20分 」 存 檔 之  12

           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（ 第 二 份 ） 」 ？ 或 紀 錄 到 編 號 36即 105 年 5 月  13

            6 日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D  14

            ： ） 槽 登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5.17 上 午 12時 39分 」 存  15

            檔 之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（ 第 三 份 ） 」 ？ 本 院 查 ：  16

          � 依 據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109 年 6 月 12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  17

            90000485號 函 及 附 件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共 三 份 ， 其 中 第 一 份 「  18

           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紀 錄 到 編 號 28即 105 年 3 月 26日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 19

            狀 況 ，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D ： ） 槽 登 載  20

           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3.28 上 午 1 時 1 分 」 存 檔 ， 此 觀 之  21

            附 件 「 名 稱 」 欄 、 「 修 改 日 期 」 欄 第 三 行 所 載 自 明 。  22

          � 上 開 第 二 份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紀 錄 到 編 號 34即 105 年 4 月 27日  23

           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 24

            D ： ） 槽 登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5.17 上 午 12時 20分 」  25

            存 檔 ， 此 觀 之 附 件 「 名 稱 」 欄 、 「 修 改 日 期 」 欄 第 二 行 所 載  26

            自 明 。  27

          � 上 開 第 三 份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紀 錄 到 編 號 36即 105 年 5 月 6 日  28

           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係 證 人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 29

            D ： ） 槽 登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5.17 上 午 12時 39分 」  30

            存 檔 ， 此 觀 之 附 件 「 名 稱 」 欄 、 「 修 改 日 期 」 欄 第 一 行 所 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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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自 明 。  01

          � 陸 軍 第 八 軍 團 指 揮 部 109 年 7 月 27日 陸 八 軍 督 字 第 10900104  02

            72號 函 覆 本 院 稱 「 二 、 貴 院 函 請 本 部 提 供 前 中 士 乙 ○ ○ 於 民  03

            國 105 年 8 月 31日 ， 交 付 前 任 中 校 監 參 官 陳 國 華 之 『 陸 軍 南  04

           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資 料 』 ， 經 查 陳 員 （  05

            107 年 12月 31日 退 伍 離 職 ） 並 無 辦 理 歸 檔 存 查 ， 故 本 部 無 上  06

            揭 資 料 提 供 。 … ， 貴 院 所 需 調 閱 文 件 『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 07

           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』 ， 本 屬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已 隨 案  08

            附 卷 函 送 偵 辦 」 等 語 （ 本 院 卷 第 233 頁 ） 。 而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 09

            訓 練 中 心 106 年 1 月 13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032號 函 ， 將  10

            被 告 乙 ○ ○ 移 請 依 法 偵 辦 所 檢 送 之 附 件 即 第 一 份 「 約 談 紀 錄  11

            表 」 （ 警 卷 第 54頁 至 第 58頁 ） 。  12

          � 本 院 針 對 上 情 ， 質 之 被 告 乙 ○ ○ 稱 「 （ 問 ： （ 提 示 陸 軍 南 區  13

           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109 年 6 月 12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90000485號 函  14

            及 附 件 ） 對 於 附 件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3 份 ， 有 何 意 見 ？ ） 被 告  15

            答 ： 第 一 份 資 料 是 輔 導 長 告 我 時 所 提 出 來 的 ， 說 我 有 拷 貝 這  16

            一 份 ， 第 二 、 第 三 份 資 料 之 前 沒 有 看 過 」 （ 本 院 卷 第 54頁 至  17

            第 58頁 ） 。  18

          � 綜 上 各 節 ， 相 互 印 證 以 觀 ， 可 以 確 認 證 人 丙 ○ ○ 保 管 使 用 並  19

            登 載 磁 碟 機 （ D ： ） 槽 資 料 之 「 約 談 記 錄 表 」 ， 而 被 人 存 檔  20

            取 得 而 外 流 之 約 談 狀 況 表 ， 係 紀 錄 到 編 號 28即 105 年 3 月 26  21

            日 中 士 乙 ○ ○ 之 狀 況 ， 丙 ○ ○ 登 入 系 爭 公 務 電 腦 磁 碟 （ D ：  22

            ） 槽 登 載 上 開 資 料 後 ， 於 「 2016.3.28 上 午 1 時 1 分 」 存 檔  23

            之 第 一 份 「 約 談 紀 錄 表 」 ， 應 無 疑 義 。  24

          � 訊 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乙 ○ ○ （ 下 稱 被 告 ） 固 就 其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 25

            ， 擅 自 經 由 丙 ○ ○ 所 保 管 使 用 之 公 務 電 腦 開 啟 並 檢 視 丙 ○ ○  26

            所 製 作 之 前 揭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子 檔 案 等 情 供 承 不 諱 ， 惟 矢 口  27

            否 認 有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我 僅 是 單 純 觀 看 該 約 談  28

            狀 況 表 ， 並 未 下 載 、 儲 存 、 列 印 云 云 。 經 查 ：  2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本 件 案 發 時 係 在 南 訓 中 心 服 役 ， 並 於 本 部 連 任 中 士 資  30

            訊 士 ， 負 責 南 訓 中 心 之 資 訊 業 務 ， 為 依 法 令 服 務 於 國 家 所 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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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機 關 而 具 有 法 定 職 務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， 嗣 被 告 因 體 格 及 考 績 不  01

            符 志 願 留 營 之 甄 選 條 件 ， 而 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役 期 屆 滿 後 退  02

            伍 ； 另 丙 ○ ○ 為 該 單 位 之 上 尉 輔 導 長 ， 並 負 責 在 約 談 同 仁 、  03

            瞭 解 同 仁 任 職 狀 況 後 ， 將 所 知 內 容 繕 打 、 製 作 以 「 陸 軍 南 區  04

           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」 為 其 內 文 件 名 稱 之 電  05

            磁 紀 錄 ， 並 儲 存 在 所 保 管 使 用 之 上 開 公 務 電 腦 內 ； 而 被 告 於  06

            105 年 3 月 28日 上 午 1 時 1 分 至 同 年 5 月 12日 間 某 時 ， 利 用  07

            其 職 掌 業 務 執 行 資 訊 保 密 作 業 之 機 會 ， 擅 自 開 啟 丙 ○ ○ 儲 存  08

            在 公 務 電 腦 之 上 開 電 磁 紀 錄 ， 並 檢 視 其 內 容 等 情 ， 業 據 被 告  09

           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坦 承 不 諱 （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19頁 ， 本 院 卷 第 93頁  10

            ） ， 核 與 證 人 丙 ○ ○ 於 偵 查 中 之 證 述 相 符 ， 並 有 陸 軍 南 區 專  11

            長 訓 練 中 心 106 年 1 月 13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032號 函 暨  12

            所 附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（ 第 一 份  13

            ） 、 陸 軍 南 訓 中 心 本 部 連 連 辦 室 資 訊 設 備 配 置 圖 及 保 管 人 名  14

            冊 、 公 務 電 腦 照 片 、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106 年 2 月 22日  15

           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128號 令 、 106 年 2 月 24日 陸 八 南 訓 字  16

            第 1060000135號 書 函 等 件 附 卷 可 稽 （ 警 卷 第 48頁 、 第 54頁 至  17

            第 62頁 ， 他 字 卷 第 22頁 、 第 31頁 ） ， 上 開 事 實 堪 以 認 定 。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開 啟 並 檢 視 上 開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子 檔 後 ， 確 有  19

            另 行 將 該 電 磁 紀 錄 存 檔 及 列 印 一 節 ， 此 經 被 告 於 105 年 12月  20

            19日 撰 寫 前 開 調 查 報 告 表 時 ， 載 敘 「 輔 導 長 的 電 腦 很 喜 歡 和  21

            連 辦 公 室 使 用 作 業 ， 但 是 輔 導 長 的 資 料 都 放 置 D 槽 不 加 密 ，  22

            原 因 是 軍 團 有 下 電 話 紀 錄 給 資 訊 官 要 求 檢 查 電 腦 有 無 桌 面 存  23

            放 資 料 、 加 密 、 遊 戲 、 舊 檔 、 影 片 檔 等 宣 達 資 料 ， 要 求 要 刪  24

            除 或 是 處 理 。 剛 好 本 人 都 是 把 本 部 連 的 檢 查 放 最 後 ， 也 同 時  25

            提 醒 （ 口 頭 ） 要 業 務 人 員 加 密 跟 尊 （ 遵 ） 守 ， 不 要 讓 我 不 方  26

            便 。 剛 好 連 上 有 人 一 直 傳 言 我 都 假 藉 作 業 不 集 合 ， 要 不 業 務  27

            都 推 給 別 人 作 ， 處 理 事 情 責 任 時 又 說 謊 ， 等 不 好 的 傳 聞 ， 而  28

            且 都 是 有 約 談 的 紀 錄 ， 有 很 多 人 都 有 去 看 POA 電 腦 的 資 料 而  29

            到 處 亂 傳 是 非 。 本 人 只 好 用 自 己 的 名 字 查 出 自 己 名 字 有 關 的  30

            資 料 ， 不 查 還 好 ， 查 了 沒 有 加 密 ， 只 好 看 是 什 麼 資 料 ， 不 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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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還 好 ， 一 看 了 我 只 有 另 存 檔 在 電 腦 裡 ， 之 後 就 遺 忘 了 一 陣 子  01

            ， 後 面 傳 言 更 是 離 僕 （ 譜 ） ， 我 只 好 先 印 下 放 在 營 區 」 等 內  02

            容 （ 警 卷 第 65頁 至 第 66頁 ） ， 而 自 承 有 將 該 約 談 狀 況 表 之 電  03

            磁 紀 錄 另 為 存 檔 及 列 印 之 行 為 。 且 證 人 李 怡 謹 於 偵 查 中 具 結  04

            證 稱 ： 我 於 105 年 3 月 至 8 月 在 南 訓 中 心 擔 任 心 輔 官 ， 因 為  05

            被 告 在 連 上 工 作 遇 到 一 些 挫 折 ， 就 會 哭 哭 啼 啼 來 找 我 ， 我 會  06

            陪 她 聊 聊 ， 舒 緩 她 的 情 緒 ， 所 以 會 接 觸 到 被 告 的 案 件 ， 我 於  07

            105 年 5 月 17日 早 上 9 點 多 陪 同 周 明 輝 處 長 到 賴 瑞 隆 立 委 服  08

            務 處 ， 當 天 被 告 母 親 、 阿 姨 有 過 去 ， 被 告 本 人 沒 去 ， 在 場 的  09

            還 有 賴 瑞 隆 立 委 ， 被 告 母 親 有 針 對 輔 導 長 的 輔 導 紀 錄 說 裡 面  10

            對 被 告 有 不 公 平 的 記 載 ， 被 告 母 親 有 拿 紀 錄 給 賴 立 委 看 ， 我  11

            印 象 比 較 深 的 是 賴 立 委 認 為 裡 面 有 關 被 告 最 近 的 行 為 怪 異 這  12

            樣 的 記 載 比 較 主 觀 ， 我 當 下 有 看 到 那 張 輔 導 紀 錄 ， 是 電 腦 打  13

            字 的 ， 但 我 不 知 道 是 正 本 還 是 影 本 ， 被 告 母 親 還 用 螢 光 筆 註  14

            記 ， 當 時 周 處 長 應 該 也 有 看 到 ， 周 處 長 說 輔 導 紀 錄 是 輔 導 長  15

            對 弟 兄 的 考 核 ， 這 份 紀 錄 不 應 該 流 落 在 外 被 看 到 ， 至 於 輔 導  16

            長 比 較 主 觀 記 載 部 分 ， 會 再 輔 導 加 強 等 語 （ 軍 偵 卷 第 21頁 ）  17

            ， 而 明 確 指 證 曾 親 眼 見 及 被 告 母 親 取 出 該 約 談 狀 況 表 之 紙 本  18

            予 立 委 觀 看 ； 另 證 人 陳 國 華 於 偵 查 中 則 具 結 證 稱 ： 我 於 105  19

            年 8 月 31日 奉 命 到 南 訓 中 心 了 解 被 告 母 親 的 陳 情 訴 求 ，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說 她 遭 單 位 的 人 言 語 霸 凌 ， 並 主 動 說 她 手 邊 有 這 份 約 談 狀 況  21

            表 能 夠 提 供 ， 是 她 親 手 交 給 我 的 ， 訪 談 過 程 中 ， 她 自 己 坦 誠  22

            是 藉 由 電 腦 資 安 檢 查 時 取 得 這 份 資 料 ， 把 檔 案 另 存 新 檔 ， 是  23

            一 個 月 後 ， 她 聽 到 很 多 對 她 不 利 的 傳 言 ， 她 才 把 這 個 檔 案 列  24

            印 出 來 等 語 （ 軍 偵 卷 第 8 頁 ） ， 亦 具 體 指 稱 被 告 手 中 持 有 第  25

           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之 紙 本 等 情 ； 佐 以 南 訓 中 心 監 察 官 馬 宇 凡 於  26

            105 年 12月 25日 製 作 之 簽 呈 此 公 文 書 上 亦 載 有 「 105 年 5 月  27

            12日 李 母 （ 甲 ○ ○ ） 至 部 隊 反 映 輔 考 資 料 乙 情 ， 李 母 從 營 區  28

            大 門 進 入 後 由 王 桂 柔 上 士 陪 同 至 處 長 室 ， 期 間 李 母 均 未 與 李  29

            士 會 面 ， 然 郭 員 （ 按 即 丙 ○ ○ ） 看 見 李 母 從 個 人 行 李 包 拿 出  30

            輔 考 資 料 且 資 料 上 竟 有 單 位 浮 水 印 」 等 內 容 （ 警 卷 第 68頁 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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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由 證 人 李 怡 謹 、 陳 國 華 上 開 證 述 以 及 上 開 公 文 書 之 內 容 ，  01

            相 互 印 證 以 觀 ， 已 足 徵 被 告 所 為 有 關 自 己 曾 將 上 開 第 一 份 約  02

           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磁 紀 錄 另 行 存 檔 後 列 印 之 自 白 （ 親 手 撰 寫 ， 非  03

            打 字 ） ， 確 與 事 實 相 符 ， 而 得 採 信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於 開 啟 並 檢  04

            視 丙 ○ ○ 製 作 之 上 開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子 檔 後 ， 曾 將 該  05

            電 磁 紀 錄 另 行 存 檔 ， 事 後 將 其 內 容 列 印 為 紙 本 之 事 實 ， 堪 予  06

            認 定 。 至 被 告 於 原 審 及 本 院 否 認 其 情 ， 顯 屬 事 後 為 求 脫 罪 、  07

            卸 責 之 詞 ， 自 不 足 採 。  08

          �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就 證 據 之 證 明 力 ， 採 自 由 心 證 主 義 ， 將 證 據 之  09

            證 明 力 ， 委 由 法 官 評 價 ， 而 法 官 心 證 之 形 成 ， 來 自 於 經 嚴 格  10

            證 明 之 證 據 資 料 之 推 理 作 用 。 當 單 一 證 據 ， 不 足 形 成 正 確 之  11

            心 證 時 ， 即 應 調 查 其 他 相 關 證 據 。 而 在 數 個 證 據 中 ， 雖 均 不  12

            能 單 獨 證 明 全 部 事 實 ， 但 如 各 證 據 間 具 有 互 補 性 或 關 聯 性 ，  13

            事 實 審 法 院 自 應 就 相 關 聯 之 證 據 資 料 ， 予 以 整 體 之 綜 合 觀 察  14

            ， 本 於 自 由 心 證 客 觀 判 斷 ， 方 符 真 實 發 現 主 義 之 精 神 ， 不 得  15

            將 有 關 聯 性 之 證 據 割 裂 ， 就 各 個 證 據 ， 個 別 判 斷 其 證 據 價 值  16

            。 又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， 並 不 以 直 接 證 據 為 限 ， 間 接  17

            證 據 亦 包 含 在 內 ， 即 綜 合 各 種 間 接 證 據 ， 本 於 推 理 作 用 ， 為  18

            其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之 基 礎 ， 仍 非 法 所 不 許 （ 最 高 法 院 99年 台 上  19

            字 第 1702號 判 決 意 旨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件 縱 無 法 取 得 上 開 以 電 磁  20

            紀 錄 呈 現 之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曾 於 105 年 3 月 28日 上 午 1 時  21

            1 分 至 同 年 5 月 12日 間 某 時 有 經 他 人 複 製 或 另 存 新 檔 、 列 印  22

            之 相 關 歷 程 資 料 ， 然 本 院 就 上 開 各 相 關 聯 之 證 據 資 料 ， 予 以  23

            整 體 之 綜 合 觀 察 及 判 斷 可 資 證 明 上 情 ， 故 即 便 尚 乏 該 電 磁 紀  24

            錄 上 開 異 動 歷 程 資 料 ， 仍 不 影 響 本 院 基 於 前 開 證 據 所 為 之 認  25

            定 ， 併 予 敘 明 。  26

          � 至 證 人 甲 ○ ○ 於 警 詢 及 原 審 固 均 證 稱 其 從 未 取 得 該 第 一 份 約  27

            談 狀 況 表 ， 該 約 談 狀 況 表 係 其 在 106 年 1 月 23日 接 受 高 雄 憲  28

            兵 隊 詢 問 時 始 第 一 次 看 到 等 語 （ 警 卷 第 36頁 ，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 29

            93頁 ） ， 惟 甲 ○ ○ 此 部 分 證 述 與 證 人 李 怡 謹 前 開 證 述 內 容 已  30

            有 不 符 。 而 甲 ○ ○ 於 警 詢 時 另 證 稱 ： 105 年 間 我 曾 為 被 告 身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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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體 有 痼 疾 ， 所 以 去 找 過 立 委 賴 瑞 隆 陳 情 2 次 ， 要 求 協 助 幫 忙  01

            讓 被 告 換 工 作 ， 我 去 找 立 委 賴 瑞 隆 時 ， 是 帶 著 被 告 被 南 訓 中  02

            心 記 2 次 申 誡 、 1 次 小 過 的 懲 處 公 文 ， 請 立 委 幫 忙 跟 長 官 溝  03

            通 撤 銷 處 分 等 語 （ 警 卷 第 37頁 ） 。 然 依 卷 附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 04

            練 中 心 申 訴 、 反 映 案 件 處 理 紀 錄 表 及 被 告 之 兵 籍 表 所 示 （ 警  05

            卷 第 63頁 ，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26頁 ） ， 被 告 係 因 在 105 年 8 月 8  06

            日 疑 有 違 規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及 在 同 年 8 月 16日 因 業 務 上 之 疏  07

            失 致 生 違 規 事 件 之 事 ， 而 於 105 年 8 月 中 、 下 旬 始 遭 南 訓 中  08

            心 予 以 申 誡 、 記 過 ， 被 告 乃 因 此 在 105 年 12月 15日 將 此 事 列  09

            為 反 映 事 項 之 一 而 向 陸 軍 司 令 部 提 出 申 訴 ， 則 甲 ○ ○ 找 立 委  10

            陳 情 、 請 託 時 ， 提 供 予 立 委 參 考 之 資 料 是 否 為 被 告 被 南 訓 中  11

            心 懲 處 之 公 文 ， 顯 然 有 疑 。 再 者 ， 有 無 違 規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 12

            或 因 疏 失 致 生 違 規 事 件 本 為 事 實 認 定 之 問 題 ， 與 主 觀 無 涉 ，  13

            倘 甲 ○ ○ 當 時 提 供 之 資 料 果 係 上 開 懲 處 公 文 ， 該 立 委 豈 會 有  14

            證 人 李 怡 謹 所 述 當 下 曾 表 示 資 料 內 容 之 記 載 過 於 主 觀 等 等 之  15

            言 論 ， 由 此 可 見 甲 ○ ○ 當 時 所 攜 帶 者 確 為 前 揭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 16

            況 表 之 紙 本 ， 而 非 被 告 遭 懲 處 之 公 文 ， 其 上 開 證 述 難 認 與 實  17

            情 相 符 ， 而 非 可 採 ； 再 佐 以 證 人 甲 ○ ○ 與 被 告 為 母 女 至 親 ，  18

            衡 情 ， 甲 ○ ○ 之 說 詞 如 有 迴 護 被 告 之 情 形 ， 原 屬 人 情 之 常 ，  19

            惟 考 量 甲 ○ ○ 猶 可 為 被 告 在 軍 中 之 工 作 情 形 、 身 體 狀 況 ， 而  20

            多 次 前 往 南 訓 中 心 向 長 官 反 映 ， 並 找 立 委 協 助 溝 通 （ 關 說 ）  21

            ， 使 被 告 能 調 換 工 作 ， 及 撤 銷 對 其 不 利 之 處 分 ， 顯 見 甲 ○ ○  22

            於 本 案 確 有 為 利 於 被 告 而 刻 意 為 不 實 證 述 之 強 烈 動 機 ， 故 其  23

            證 詞 之 可 信 度 低 落 ， 難 以 憑 採 ， 自 不 足 作 為 有 利 被 告 認 定 之  24

            依 據 。  25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上 開 所 辯 ， 實 屬 推 諉 卸 責 之 詞 ， 洵 無 足 採 。  26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前 揭 時 、 地 ， 利 用 其 在 南 訓 中 心 本 部 連 任 中 士 資 訊 士  27

            此 身 分 而 執 行 資 訊 保 密 作 業 之 機 會 ， 擅 自 從 丙 ○ ○ 保 管 使 用  28

            之 公 務 電 腦 內 下 載 儲 存 而 取 得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之 電 磁 紀 錄  29

            之 犯 行 ， 應 堪 認 定 ， 自 應 依 法 論 罪 科 刑 。  30

        二 、 事 實 欄 二 部 分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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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訊 據 被 告 固 坦 承 其 在 106 年 10月 6 日 、 10月 10日 東 森 新 聞 、  01

            壹 電 視 及 年 代 新 聞 等 三 家 新 聞 台 採 訪 時 ， 有 陳 述 卷 附 新 聞 逐  02

            字 稿 所 示 內 容 ， 而 指 述 其 因 檢 舉 營 區 拍 照 情 形 而 在 長 官 施 壓  03

            下 被 記 過 懲 處 ， 以 及 因 檢 舉 部 隊 違 規 行 為 ， 反 遭 強 制 退 伍 等  04

            情 ， 惟 矢 口 否 認 有 侮 辱 公 署 或 誹 謗 之 犯 行 ， 辯 稱 ： 檢 察 官 之  05

            起 訴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我 提 供 給 媒 體 的 資 料 都 是 國 軍 提 供 給 我 的  06

            ， 新 聞 也 是 依 照 國 軍 提 供 的 資 料 報 導 的 云 云 ； 原 審 辯 護 人 則  07

            以 ： 被 告 上 開 行 為 係 出 於 防 衛 自 己 的 權 利 而 為 ， 且 被 告 係 申  08

            請 自 願 留 營 未 果 ， 並 無 自 願 離 退 的 意 思 ， 而 是 南 訓 中 心 主 動  09

            辦 理 退 伍 ， 被 告 自 認 係 因 檢 舉 同 仁 違 規 情 事 而 遭 軍 方 逼 退 ，  10

            並 對 此 事 抒 發 個 人 意 見 ， 所 為 言 論 縱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然 被 告 並  11

            無 惡 意 扭 曲 事 實 、 侮 辱 公 署 或 誹 謗 之 犯 意 等 語 為 被 告 辯 護 。  12

          � 經 查 ：  13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前 曾 檢 舉 營 區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拍 照 上 傳 案 件 ， 所 屬 之 南  14

            訓 中 心 對 此 曾 展 開 調 查 ， 事 後 並 對 違 犯 之 人 員 實 施 懲 處 ； 又  15

            被 告 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役 期 屆 滿 前 ， 向 南 訓 中 心 提 出 志 願 留  16

            營 之 申 請 ， 經 南 訓 中 心 以 其 體 格 不 符 標 準 及 105 年 之 考 績 評  17

            列 乙 等 ， 不 符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志 願 留 營 入 營 甄 選 服 役 規 則  18

           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、 第 2 款 之 規 定 為 由 ， 否 准 其 留 營 申 請  19

            ， 後 南 訓 中 心 在 被 告 役 期 屆 滿 前 ， 曾 通 知 被 告 呈 報 退 伍 資 料  20

            ， 而 被 告 未 依 指 示 呈 報 相 關 資 料 ， 南 訓 中 心 遂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 21

            官 士 官 士 兵 退 伍 除 役 及 退 除 給 與 審 定 作 業 規 定 第 4 點 第 2 款  22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主 動 呈 報 辦 理 被 告 退 除 事 宜 ； 嗣 被 告 在 106 年 10月 6  23

            日 、 10月 10日 東 森 新 聞 、 壹 電 視 及 年 代 新 聞 等 三 家 新 聞 台 採  24

            訪 時 ， 指 述 自 己 係 因 檢 舉 營 區 拍 照 情 形 而 在 長 官 施 壓 下 遭 記  25

            過 懲 處 ， 並 遭 到 強 制 退 伍 等 意 旨 之 言 論 等 節 ， 業 據 被 告 於 原  26

            審 供 承 在 卷 （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19頁 ） ， 並 有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 27

            志 願 留 營 入 營 甄 選 服 役 規 則 、 國 軍 人 員 體 格 分 類 作 業 要 點 暨  28

            作 業 流 程 圖 、 體 格 標 準 表 、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士 兵 退 伍 除 役  29

            及 退 除 給 與 審 定 作 業 規 定 、 「 女 士 官 檢 舉 營 區 拍 照 傳 臉 書 控  30

            〝 輔 導 長 回 別 惹 事 〞 」 新 聞 逐 字 稿 、 「 士 官 檢 舉 反 被 〝 退 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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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〞 軍 團 ： BMI 超 標 」 新 聞 逐 字 稿 、 「 國 軍 爆 醜 聞 ！ 檢 舉 違 規  01

            反 被 退 伍 士 官 控 〝 霸 凌 〞 」 新 聞 逐 字 稿 、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 02

            中 心 本 部 連 105 年 8 月 19日 陸 八 南 直 字 第 1050000118號 令 暨  03

            所 附 105 年 人 勤 （ 士 ） 字 第 12號 懲 處 資 料 、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 04

            練 中 心 106 年 7 月 10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481號 令 暨 所 附  05

            106 年 人 勤 （ 官 ） 字 第 26號 懲 處 資 料 、 106 年 7 月 18日 陸 八  06

            南 訓 字 第 1060000503號 令 暨 所 附 106 年 人 勤 （ 士 ） 字 第 8 號  07

            懲 處 資 料 、 106 年 7 月 24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516號 令 暨  08

            所 附 106 年 人 勤 （ 兵 ） 字 第 10號 懲 處 資 料 、 106 年 2 月 22日  09

           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128號 令 暨 所 附 軍 官 士 官 士 兵 支 領 退 伍  10

            除 役 給 與 申 請 書 、 公 務 人 員 退 休 撫 卹 基 金 退 撫 給 與 人 員 資 料  11

            卡 、 退 除 給 與 郵 局 存 款 帳 戶 資 料 卡 及 軍 人 保 險 匯 款 金 融 機 構  12

            存 款 帳 戶 資 料 卡 、 106 年 2 月 24日 陸 八 南 訓 字 第 1060000135  13

            號 書 函 暨 掛 號 函 件 執 據 等 件 存 卷 可 參 （ 他 字 卷 第 4 頁 至 第 12  14

            頁 、 第 14頁 至 第 32頁 、 第 53頁 至 第 76頁 ）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堪 予  15

            認 定 。  16

          � 按 刑 法 第 310 條 誹 謗 罪 之 成 立 ， 必 須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， 而 指 摘  17

           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具 體 事 實 ， 倘 僅 抽 象 的 公 然 為 謾  18

            罵 或 嘲 弄 ， 並 未 指 摘 具 體 事 實 ， 則 屬 刑 法 第 309 條 第 1 項 公  19

            然 侮 辱 罪 範 疇 。 另 刑 法 第 140 條 之 侮 辱 公 務 員 、 侮 辱 公 署 罪  20

            ， 係 設 於 刑 法 妨 害 公 務 罪 章 中 ， 所 保 護 法 益 除 公 務 員 個 人 之  21

            名 譽 暨 公 署 及 其 中 之 構 成 員 外 ， 主 要 則 係 公 共 利 益 ， 至 該 規  22

            定 所 稱 之 「 侮 辱 」 ， 仍 應 指 抽 象 的 謾 罵 或 嘲 弄 ， 而 未 指 摘 具  23

            體 事 實 者 而 言 ， 始 符 刑 法 之 文 義 及 體 系 解 釋 。 惟 查 ：  24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前 揭 時 日 接 受 新 聞 記 者 採 訪 時 ， 其 陳 述 之 言 論 內 容 全  25

            文 詳 如 卷 附 新 聞 逐 字 稿 所 示 （ 他 字 卷 第 11頁 至 第 12頁 ） ， 而  26

            依 被 告 當 時 所 述 「 如 果 你 打 我 乙 （ 等 ） 說 我 業 務 不 佳 ， 那 我  27

            試 問 請 你 們 拿 出 我 何 謂 業 務 不 佳 的 部 分 ， 我 身 為 被 霸 凌 的 當  28

            事 者 ， 我 終 於 了 解 那 些 想 要 被 申 訴 ， 卻 沒 有 證 據 沒 有 資 料 而  29

            被 栽 贓 退 伍 的 人 的 心 情 」 、 「 連 長 反 而 舉 報 說 ， 抓 我 ， 我 資  30

            安 違 規 ， 懲 處 了 我 ， 可 是 我 跟 連 長 有 講 說 ， 這 個 地 方 是 ， 因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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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我 們 有 規 定 有 開 放 區 使 用 規 定 的 地 方 ， 跟 禁 制 區 不 能 使 用  01

            的 地 方 ， 我 有 跟 連 長 講 說 這 裡 是 開 放 ， 可 是 連 長 質 疑 就 是 要  02

            懲 處 我 ； 我 已 經 不 是 軍 職 身 分 ， 我 已 經 被 他 們 強 制 退 伍 ， 而  03

            且 重 點 是 ， 強 調 退 伍 的 這 些 資 料 ， 我 根 本 都 沒 有 送 ， 他 們 就  04

            已 經 幫 我 辦 理 退 伍 的 東 西 ， 程 序 都 送 出 去 了 」 等 言 論 內 容 ，  05

            與 記 者 在 正 式 採 訪 前 經 由 被 告 之 陳 述 及 出 示 予 記 者 觀 看 之 公  06

            文 書 、 通 知 書 所 得 資 訊 （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18頁 ） ， 而 於 報 導 時  07

            敘 述 被 告 因 提 出 檢 舉 ， 反 使 自 己 成 為 眼 中 釘 ， 遭 到 排 擠 ， 且  08

            被 打 乙 等 ， 並 在 長 官 施 壓 下 被 記 大 過 ， 甚 至 被 長 官 強 迫 退 伍  09

            之 內 容 互 為 搭 配 ， 則 就 通 篇 報 導 內 容 之 文 義 脈 絡 以 觀 ， 顯 已  10

            具 體 指 明 南 訓 中 心 有 因 被 告 之 檢 舉 行 為 而 對 被 告 記 過 、 懲 處  11

            ， 以 及 刻 意 以 不 當 手 段 使 被 告 無 法 繼 續 留 營 、 強 迫 被 告 退 伍  12

            等 秋 後 算 帳 之 行 為 等 情 事 ， 則 被 告 上 開 言 論 內 容 於 客 觀 上 自  13

            足 使 一 般 閱 聽 大 眾 就 被 告 所 指 涉 特 定 之 具 體 事 實 有 所 認 知 ，  14

            且 衡 諸 現 今 軍 方 各 軍 種 、 旗 下 單 位 莫 不 極 力 展 現 國 軍 積 極 進  15

            取 、 紀 律 嚴 明 、 以 從 軍 為 榮 之 正 面 形 象 ， 致 力 消 除 軍 中 因 基  16

            於 特 別 權 力 關 係 或 軍 階 職 等 而 來 之 嚴 厲 、 高 壓 之 刻 板 印 象 ，  17

            以 求 招 募 優 秀 人 才 進 入 軍 中 服 務 ， 而 被 告 上 開 言 論 內 容 顯 係  18

            就 南 訓 中 心 處 理 內 部 人 員 違 失 行 為 及 職 業 軍 人 留 營 資 格 審 查  19

            作 業 等 程 序 之 公 正 性 為 負 面 之 表 述 ， 自 足 以 貶 損 南 訓 中 心 之  20

            名 譽 甚 明 ， 故 被 告 上 開 言 論 自 具 誹 謗 性 質 而 堪 認 定 。  21

          � 又 誹 謗 罪 所 稱 散 布 者 ， 乃 散 發 傳 布 於 公 眾 之 意 ， 被 告 於 前 揭  22

            時 日 ， 以 召 開 記 者 會 向 前 來 採 訪 之 記 者 為 陳 述 ， 再 經 由 新 聞  23

            媒 體 以 電 視 、 網 路 等 媒 介 播 放 之 方 式 ， 使 觀 看 新 聞 之 不 特 定  24

            民 眾 得 以 聽 聞 被 告 上 開 言 論 內 容 ， 此 舉 自 可 認 屬 散 布 於 公 眾  25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無 誤 。  26

          � 又 對 於 所 誹 謗 之 事 ， 能 證 明 其 為 真 實 者 ， 不 罰 。 但 涉 於 私 德  27

            而 與 公 共 利 益 無 關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，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3 項 定 有  28

            明 文 。 是 刑 法 誹 謗 罪 之 成 立 ， 除 行 為 人 在 客 觀 上 有 指 摘 或 傳  29

           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事 實 外 ， 尚 須 主 觀 上 有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 30

            之 故 意 ， 方 具 構 成 要 件 該 當 性 。 而 行 為 人 是 否 具 有 主 觀 構 成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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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要 件 之 故 意 ， 須 依 當 時 具 體 情 況 客 觀 判 斷 之 ， 倘 無 證 據 足 證  01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係 出 於 惡 意 所 為 ， 即 應 推 定 其 係 以 善 意 為 之 ， 此 即 所  02

            謂 「 真 正 惡 意 原 則 」 之 主 要 意 涵 。 又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3 項 前  03

            段 規 定 係 針 對 言 論 內 容 與 事 實 相 符 者 之 保 障 ， 並 藉 以 限 定 刑  04

            罰 權 之 範 圍 ， 非 謂 指 摘 或 傳 述 誹 謗 事 項 之 行 為 人 ， 必 須 自 行  05

            證 明 其 言 論 內 容 確 屬 真 實 ， 始 能 免 於 刑 責 。 惟 行 為 人 雖 不 能  06

            證 明 言 論 內 容 為 真 實 ， 但 依 其 所 提 證 據 資 料 ， 認 為 行 為 人 有  07

            相 當 理 由 確 信 其 為 真 實 者 ， 即 不 能 以 誹 謗 罪 之 刑 責 相 繩 ， 亦  08

            即 該 指 摘 或 傳 述 誹 謗 事 項 之 行 為 人 ， 證 明 其 言 論 內 容 是 否 真  09

            實 ， 其 證 明 強 度 不 必 達 到 客 觀 之 真 實 ， 透 過 「 實 質 （ 真 正 ）  10

            惡 意 原 則 」 之 檢 驗 ， 只 要 認 行 為 人 於 發 表 言 論 時 並 非 明 知 所  11

            言 非 真 實 而 故 意 捏 造 虛 偽 事 實 ， 或 並 非 因 重 大 過 失 或 輕 率 而  12

            未 探 究 所 言 是 否 為 真 實 致 其 陳 述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皆 排 除 於 刑 法  13

            第 310 條 之 處 罰 範 圍 外 ， 認 行 為 人 不 負 相 關 刑 責 。 至 於 刑 法  14

            第 311 條 各 款 規 定 ， 係 就 誹 謗 罪 特 設 之 阻 卻 違 法 事 由 ， 目 的  15

            即 在 維 護 善 意 發 表 意 見 之 自 由 。 蓋 發 表 意 見 與 陳 述 事 實 不 同  16

            ， 「 事 實 」 有 能 證 明 真 實 與 否 之 問 題 ， 「 意 見 」 則 為 主 觀 之  17

            價 值 判 斷 ， 無 所 謂 真 實 與 否 ， 在 民 主 多 元 社 會 各 種 價 值 判 斷  18

            皆 應 容 許 ， 不 應 有 何 者 正 確 或 何 者 錯 誤 而 運 用 公 權 力 加 以 鼓  19

            勵 或 禁 制 之 現 象 ， 且 由 刑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、 第 3 項 前 段 規  20

            定 之 文 義 觀 之 ， 所 謂 得 證 明 為 真 實 者 ， 唯 有 「 事 實 」 ， 據 此  21

            可 徵 ， 我 國 刑 法 第 310 條 之 誹 謗 罪 所 規 範 者 ， 僅 為 「 事 實 陳  22

            述 」 。 是 如 行 為 人 對 於 資 訊 之 不 實 已 有 所 知 悉 或 可 得 而 知 ，  23

            卻 仍 執 意 傳 播 不 實 之 言 論 ， 或 有 合 理 之 可 疑 ， 卻 仍 故 意 迴 避  24

            真 相 ， 假 言 論 自 由 之 名 ， 行 惡 意 攻 訐 之 實 者 ， 即 有 處 罰 之 正  25

            當 性 ， 自 難 主 張 免 責 。 惟 查 ：  2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經 由 媒 體 記 者 之 採 訪 而 透 過 新 聞 媒 體 發 表 前 揭 言 論 ， 依  27

            其 言 論 內 容 之 性 質 ， 當 屬 被 告 對 事 實 之 陳 述 ， 而 與 個 人 之 主  28

            觀 意 見 、 價 值 判 斷 無 涉 ， 則 依 上 開 說 明 ， 於 檢 視 被 告 所 為 上  29

            開 誹 謗 行 為 能 否 免 責 時 ， 自 有 實 質 惡 意 原 則 之 適 用 。 準 此 ，  30

            被 告 發 表 上 開 言 論 ， 指 摘 、 傳 述 南 訓 中 心 有 因 被 告 檢 舉 同 仁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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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違 規 行 為 而 對 其 施 壓 、 記 過 ， 以 及 刻 意 利 用 不 正 當 手 段 使  01

            其 無 法 繼 續 留 營 、 強 迫 其 退 伍 之 行 為 ， 因 被 告 本 人 即 為 該 事  02

            件 之 當 事 者 ， 故 其 對 所 經 歷 事 件 之 實 情 如 何 理 當 知 悉 ， 而 無  03

            所 謂 經 查 證 後 仍 誤 信 傳 聞 之 問 題 。  04

          � 關 於 被 告 指 述 其 檢 舉 同 仁 在 營 區 違 規 使 用 手 機 拍 照 一 事 後 ，  05

            即 在 南 訓 中 心 長 官 施 壓 下 遭 到 記 過 懲 處 部 分 。 依 前 揭 陸 軍 南  06

           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申 訴 、 反 映 案 件 處 理 紀 錄 表 、 被 告 於 原 審 提  07

            出 之 兵 籍 表 ， 以 及 南 訓 中 心 提 出 之 106 年 8 月 22日 陸 八 南 訓  08

            字 第 1060000686號 令 稿 暨 所 附 106 人 勤 （ 士 ） 字 第 10號 懲 處  09

            資 料 所 示 內 容 （ 警 卷 第 63頁 ， 原 審 訴 字 卷 第 26頁 、 第 40頁 至  10

            第 41頁 ） ， 顯 見 被 告 於 服 役 期 間 受 記 過 之 處 分 ， 係 因 其 在 10  11

            5 年 8 月 8 日 有 違 規 使 用 智 慧 型 手 機 而 違 犯 資 通 安 全 一 事 所  12

            致 ， 嗣 於 退 伍 後 另 受 記 過 之 處 分 ， 則 係 因 其 在 服 役 期 間 另 有  13

           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之 行 為 （ 即 本 件 事 實 欄 一 所 示 之 犯 行 ） ， 經 檢  14

            察 官 於 106 年 7 月 20日 予 以 緩 起 訴 處 分 後 （ 按 被 告 事 後 表 示  15

            不 願 履 行 緩 起 訴 處 分 所 附 命 令 ， 故 檢 察 官 於 106 年 12月 14日  16

            撤 銷 該 緩 起 訴 處 分 ， 並 於 同 年 月 22日 揭 示 之 ） ， 南 訓 中 心 乃  17

            依 刑 先 懲 後 之 原 則 ， 予 以 記 過 2 次 而 來 ， 實 與 被 告 所 稱 係 因  18

            檢 舉 同 仁 違 規 使 用 手 機 一 事 無 涉 ， 且 卷 內 亦 無 其 他 客 觀 事 證  19

            可 認 為 南 訓 中 心 有 因 被 告 之 檢 舉 行 為 而 刻 意 予 以 施 壓 使 之 遭  20

            記 過 之 情 事 ， 足 認 被 告 上 開 說 詞 係 屬 虛 捏 ， 而 與 事 實 不 符 。  21

          � 就 被 告 指 述 其 檢 舉 同 仁 在 營 區 違 規 使 用 手 機 拍 照 一 事 後 ， 反  22

            在 自 己 未 提 交 退 伍 資 料 之 情 況 下 遭 南 訓 中 心 栽 贓 退 伍 、 強 制  23

            退 伍 部 分 。 按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志 願 留 營 入 營 甄 選 服 役 規 則  24

            第 3 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軍 官 、 士 官 志 願 留 營 甄 選 條 件 如 下 ：  25

            一 、 體 格 ： 合 於 國 軍 人 員 體 格 分 類 作 業 程 序 之 體 格 編 號 一 或  26

            二 。 二 、 考 績 考 核 ： 最 近 一 至 三 年 均 在 甲 等 以 上 ， 且 考 績 品  27

            德 分 項 評 鑑 在 甲 等 以 上 。 但 初 任 官 第 一 年 度 考 績 得 為 乙 上 。  28

            三 、 學 歷 ： 須 符 合 原 軍 種 、 官 科 、 專 長 、 階 級 及 職 務 之 需 要  29

            。 四 、 智 力 測 驗 一 百 分 以 上 。 但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一 月 十  30

            三 日 修 正 之 條 文 施 行 前 ， 已 在 營 軍 官 、 士 官 之 智 力 測 驗 達 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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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十 分 者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」 ， 準 此 ， 被 告 於 106 年 4 月 7 日 役 期  01

            屆 滿 前 ， 如 申 請 志 願 留 營 ， 自 須 符 合 上 開 服 役 規 則 第 3 條 第  02

            1 項 所 定 之 甄 選 條 件 ， 缺 一 不 可 。 而 被 告 申 請 志 願 留 營 遭 否  03

            准 之 理 由 ， 乃 其 體 格 不 符 甄 選 條 件 及 105 年 度 之 考 績 評 等 為  04

            乙 等 之 事 實 ， 此 為 被 告 所 不 否 認 。 再 依 被 告 自 行 填 載 之 檢 察  05

            官 緩 起 訴 處 分 被 告 基 本 資 料 表 所 示 （ 軍 偵 卷 第 41頁 ） ， 以 其  06

            身 高 、 體 重 數 據 為 基 礎 而 計 算 之 BMI 值 係 大 於 30， 對 照 卷 附  07

            之 國 軍 人 員 身 高 體 重 體 格 標 準 表 （ 他 字 卷 第 72頁 背 面 ） ， 其  08

            體 位 應 判 定 為 「 4 」 ， 故 被 告 之 體 格 確 實 不 符 上 開 服 役 規 則  09

           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所 定 「 合 於 國 軍 人 員 體 格 分 類 作 業 程 序  10

            之 體 格 編 號 一 或 二 」 之 甄 選 條 件 至 為 顯 然 。 又 被 告 於 105 年  11

            間 既 有 因 前 述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之 行 為 遭 南 訓 中 心 調 查 後 認 為 屬  12

            實 之 情 形 ， 且 觀 諸 丙 ○ ○ 在 約 談 單 位 同 仁 後 予 以 紀 錄 之 前 揭  13

            約 談 狀 況 表 所 示 內 容 ， 被 告 於 單 位 內 之 行 事 風 格 、 與 同 僚 間  14

            之 相 處 及 溝 通 、 遇 事 是 否 勇 於 承 擔 應 負 責 任 等 狀 況 ， 均 頗 受  15

            單 位 同 僚 之 負 評 ， 則 南 訓 中 心 內 負 責 考 績 之 人 員 ， 依 被 告 服  16

            役 期 間 之 上 開 情 狀 ， 而 將 被 告 105 年 度 之 考 績 評 定 為 乙 等 ，  17

            自 難 認 違 反 公 務 機 關 於 辦 理 所 屬 人 員 考 績 程 序 時 所 持 一 般 公  18

            認 之 價 值 判 斷 或 常 見 標 準 而 有 違 法 不 當 之 處 ， 故 被 告 之 考 績  19

            亦 不 符 上 開 服 役 規 則 第 3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所 定 「 最 近 一 至 三  20

            年 均 在 甲 等 以 上 ， 且 考 績 品 德 分 項 評 鑑 在 甲 等 以 上 」 之 甄 選  21

            條 件 。 基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雖 申 請 志 願 留 營 ， 然 被 告 既 然 不 符 上  22

            開 甄 選 條 件 ， 則 南 訓 中 心 依 規 定 否 准 其 申 請 ， 本 屬 當 然 之 結  23

            果 ， 而 與 被 告 之 檢 舉 行 為 無 涉 甚 明 。 再 者 ， 南 訓 中 心 於 否 准  24

            被 告 之 留 營 申 請 後 ， 曾 通 知 被 告 應 呈 報 退 伍 資 料 ， 而 被 告 並  25

            未 依 指 示 呈 報 相 關 資 料 之 事 實 ， 亦 為 被 告 所 不 爭 執 ， 則 南 訓  26

            中 心 依 陸 海 空 軍 軍 官 士 官 士 兵 退 伍 除 役 及 退 除 給 與 審 定 作 業  27

            規 定 第 4 點 第 2 款 規 定 ， 主 動 呈 報 辦 理 被 告 退 除 事 宜 ， 自 於  28

            法 有 據 ， 否 則 該 單 位 豈 非 無 法 處 理 因 未 獲 留 營 而 拒 不 繳 驗 退  29

            伍 資 料 之 人 員 於 役 期 屆 滿 後 所 衍 生 之 其 他 問 題 ， 由 此 可 見 南  30

            訓 中 心 主 動 呈 報 辦 理 被 告 退 除 事 宜 ， 實 與 被 告 檢 舉 他 人 違 規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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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一 事 無 關 。 而 被 告 明 知 上 情 ， 卻 仍 然 在 記 者 採 訪 時 指 述 上 開  01

            內 容 ， 刻 意 隱 瞞 依 自 身 條 件 本 依 法 無 法 繼 續 留 營 、 南 訓 中 心  02

            係 依 法 辦 理 其 退 除 事 宜 之 事 實 ， 反 透 過 上 開 言 論 塑 造 出 南 訓  03

            中 心 係 因 其 檢 舉 行 為 而 刻 意 刁 難 ， 並 以 BMI 超 標 、 業 務 表 現  04

            不 佳 為 藉 口 ， 採 用 不 法 手 段 強 迫 其 退 伍 之 假 象 ， 足 認 被 告 有  05

            故 意 捏 造 、 虛 構 事 實 之 情 事 ， 是 其 主 觀 上 具 有 誹 謗 南 訓 中 心  06

            之 故 意 亦 屬 昭 然 。  07

          � 至 被 告 原 審 辯 護 人 為 被 告 辯 稱 其 上 開 言 論 係 出 於 防 衛 自 己 之  08

            權 利 而 為 ， 且 其 無 自 願 離 退 之 意 ， 而 是 南 訓 中 心 主 動 辦 理 退  09

            伍 ， 故 其 自 認 係 因 檢 舉 同 仁 違 規 情 事 而 遭 逼 退 ， 並 對 此 事 抒  10

            發 個 人 意 見 云 云 。 惟 被 告 身 為 前 述 事 件 之 當 事 人 ， 對 於 自 己  11

            遭 記 過 懲 處 之 原 因 均 有 相 關 紀 錄 及 受 通 知 而 有 所 知 悉 ， 且 對  12

            於 自 身 條 件 是 否 合 於 志 願 留 營 之 甄 選 條 件 及 南 訓 中 心 辦 理 退  13

            除 役 相 關 作 業 規 定 ， 以 其 入 伍 服 役 將 近 10年 之 久 ， 並 具 大 學  14

            肄 業 之 教 育 程 度 （ 見 被 告 之 個 人 戶 役 政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） ， 實  15

            無 毫 無 自 覺 或 全 然 不 知 之 理 ， 然 其 隱 瞞 上 情 ， 刻 意 發 表 足 以  16

            營 造 前 開 假 象 之 言 論 ， 據 此 ， 已 無 從 認 為 被 告 係 因 自 衛 、 自  17

            辯 或 保 護 合 法 之 利 益 而 善 意 發 表 言 論 ， 況 被 告 發 表 之 上 開 言  18

            論 內 容 ， 均 屬 對 事 實 之 陳 述 ， 已 非 單 純 表 達 個 人 意 見 之 情 形  19

            ， 故 亦 與 刑 法 第 311 條 第 3 款 關 於 對 於 可 受 公 評 之 事 ， 以 善  20

            意 發 表 適 當 之 評 論 之 規 定 無 涉 ， 原 審 辯 護 人 上 開 所 辯 仍 非 可  21

            採 。  22

          � 綜 上 所 述 ， 被 告 前 揭 所 辯 無 非 係 臨 訟 卸 責 之 詞 ， 均 不 足 採 信  23

            ， 被 告 明 知 自 己 遭 記 過 、 無 法 繼 續 留 營 之 原 因 並 非 係 因 自 己  24

            之 檢 舉 行 為 所 致 ， 以 及 南 訓 中 心 主 動 辦 理 退 除 事 宜 ， 係 依 規  25

            定 而 為 ， 並 非 利 用 違 法 不 當 之 手 段 使 其 退 伍 ， 然 其 竟 透 過 新  26

            聞 媒 體 將 與 事 實 不 符 之 前 開 言 論 散 布 於 眾 ， 且 其 所 指 摘 或 傳  27

            述 之 事 亦 足 以 毀 損 南 訓 中 心 之 名 譽 ， 所 為 顯 已 逾 越 法 律 保 護  28

            個 人 言 論 自 由 之 界 線 ， 是 被 告 以 上 開 方 式 毀 損 南 訓 中 心 名 譽  29

            之 犯 行 ， 事 證 明 確 ， 而 堪 認 定 ， 自 應 依 法 論 罪 科 刑 。  30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部 分 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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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被 告 於 事 實 欄 一 所 示 之 行 為 時 ， 係 服 役 於 南 訓 中 心 本 部 連 任  01

            中 士 資 訊 士 ， 負 責 南 訓 中 心 之 資 訊 業 務 ， 為 依 法 令 服 務 於 國  02

            家 所 屬 機 關 而 具 有 法 定 職 務 權 限 之 公 務 員 ， 而 其 係 利 用 執 行  03

            所 負 資 訊 業 務 之 機 會 ， 經 由 丙 ○ ○ 所 保 管 使 用 之 公 務 電 腦 而  04

            取 得 丙 ○ ○ 所 製 作 之 前 揭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磁 紀 錄 等 情  05

            ， 業 經 本 院 認 定 如 上 。 又 刑 法 第 359 條 規 定 所 稱 之 「 無 故 」  06

            ， 係 指 無 正 當 權 源 或 無 法 律 上 之 正 當 事 由 而 言 ， 依 被 告 任 職  07

            之 軍 階 、 所 負 責 之 業 務 ， 客 觀 上 並 無 取 得 前 揭 第 一 份 約 談 狀  08

            況 表 此 電 磁 紀 錄 之 權 限 或 正 當 理 由 ， 而 其 在 未 經 丙 ○ ○ 同 意  09

            下 逕 自 取 得 該 電 磁 紀 錄 ， 自 合 於 上 開 規 定 所 稱 之 「 無 故 」 。  10

            核 被 告 於 事 實 欄 一 所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134 條 、 第 361 條 之 公  11

            務 員 假 借 職 務 上 之 機 會 ， 故 意 犯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 12

            磁 紀 錄 罪 ， 並 應 依 各 該 規 定 遞 加 重 其 刑 。 被 告 於 事 實 欄 二 所  13

            為 ， 則 係 犯 同 法 第 310 條 第 1 項 之 誹 謗 罪 。 被 告 所 犯 上 開 二  14

            罪 ， 犯 意 各 別 ， 行 為 互 異 ， 應 分 論 數 罪 而 予 併 罰 。 公 訴 意 旨  15

            就 被 告 於 事 實 欄 一 所 為 認 僅 成 立 刑 法 第 359 條 之 無 故 取 得 他  16

            人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， 漏 未 考 量 被 告 具 有 公 務 員 身 分 ， 並 利  17

            用 職 務 上 之 機 會 自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內 取 得 上 開 電 磁 紀 錄 此 部 分  18

            事 實 ， 另 就 被 告 事 實 欄 二 所 為 ， 認 係 成 立 侮 辱 公 署 罪 ， 均 有  19

            未 合 ， 惟 因 社 會 基 本 事 實 同 一 ， 本 院 就 事 實 欄 一 部 分 ， 已 當  20

            庭 告 知 刑 法 第 134 條 、 第 361 條 之 罪 名 ， 就 事 實 欄 二 部 分 ，  21

            已 當 庭 告 知 刑 法 第 310 條 之 罪 名 ， 均 無 礙 被 告 防 禦 權 之 行 使  22

            ， 自 得 變 更 法 條 予 以 審 理 ， 併 此 敘 明 。  23

          � 刑 法 第 359 條 （ 第 361 條 ） 、 第 310 條 第 1 項 雖 於 108 年 12  24

            月 25日 修 正 公 布 ， 然 本 次 修 法 僅 將 條 文 之 罰 金 數 額 調 整 換 算  25

            後 予 以 明 定 ， 不 生 新 舊 法 比 較 問 題 ， 應 直 接 適 用 裁 判 時 法 ，  26

            附 此 敘 明  27

        四 、 上 訴 論 斷 的 理 由 ：  28

          � 原 審 認 被 告 罪 證 明 確 ， 因 而 變 更 起 訴 法 條 後 適 用 刑 法 第 2 條  29

            第 2 項 、 第 134 條 前 段 、 第 361 條 、 第 310 條 第 1 項 、 第 41  30

            條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8條 之 1 第 1 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之 規 定 ， 審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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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酌 被 告 於 本 件 行 為 時 已 入 伍 服 役 多 年 ， 又 係 大 學 肄 業 之 教 育  01

            程 度 ， 而 有 正 常 之 智 識 能 力 ， 當 知 悉 軍 中 人 員 基 於 各 自 之 軍  02

            種 、 階 級 、 兵 科 而 有 各 自 之 權 責 、 業 務 ， 互 不 僭 越 ， 縱 其 主  03

            觀 上 認 為 任 職 單 位 之 同 僚 有 不 利 於 己 之 耳 語 或 傳 言 而 心 生 不  04

            滿 ， 仍 應 遵 守 分 際 ， 然 其 竟 為 一 窺 同 僚 在 約 談 時 所 陳 內 容 ，  05

            竟 利 用 執 行 資 訊 保 密 作 業 之 機 會 ， 擅 自 從 丙 ○ ○ 使 用 之 公 務  06

            電 腦 內 存 取 前 揭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磁 紀 錄 ， 甚 至 另 行 列 印 紙 本  07

            ， 所 為 不 僅 使 性 質 上 不 宜 對 外 流 傳 之 約 談 狀 況 表 所 載 內 容 易  08

            為 他 人 觀 覽 ， 且 損 及 丙 ○ ○ 對 所 管 理 資 料 之 正 確 性 ， 更 突 顯  09

            其 法 治 觀 念 之 欠 缺 ， 自 應 予 相 應 之 刑 事 非 難 ； 復 審 酌 被 告 明  10

            知 南 訓 中 心 係 因 其 自 身 之 違 規 及 違 法 行 為 而 給 予 記 過 處 分 ，  11

            並 係 依 相 關 規 定 否 准 其 留 營 申 請 及 辦 理 退 除 程 序 ， 而 非 針 對  12

            其 檢 舉 同 仁 違 規 行 為 之 事 而 為 上 開 處 置 ， 然 其 竟 因 未 能 如 願  13

            留 營 而 心 有 不 甘 ， 採 取 透 過 新 聞 媒 體 「 爆 料 」 之 方 式 發 表 前  14

            開 不 實 言 論 ， 誤 導 閱 聽 大 眾 認 為 南 訓 中 心 有 為 排 除 異 己 而 不  15

            擇 手 段 逼 迫 其 離 退 之 作 為 ， 該 等 言 論 在 客 觀 上 已 明 顯 損 及 南  16

            訓 中 心 於 社 會 上 之 名 譽 評 價 ， 進 而 貶 損 國 軍 之 形 像 ， 足 認 被  17

            告 犯 罪 所 生 損 害 非 屬 輕 微 ， 所 為 自 不 宜 輕 縱 ； 另 考 量 被 告 犯  18

            後 猶 全 盤 否 認 犯 行 ， 未 見 其 對 自 身 之 行 為 稍 表 反 省 之 意 ， 且  19

            始 終 未 尋 求 與 丙 ○ ○ 、 南 訓 中 心 達 成 和 解 之 機 會 ， 以 取 得 原  20

            諒 ， 態 度 難 認 良 好 ； 兼 衡 被 告 於 審 判 中 自 陳 係 高 職 畢 業 之 教  21

            育 程 度 （ 其 個 人 戶 役 政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之 教 育 程 度 註 記 為 大 學  22

            肄 業 ） 、 暨 其 所 述 家 庭 生 活 狀 況 ， 以 及 其 在 本 案 以 前 ， 尚 無  23

            因 刑 事 犯 罪 經 法 院 予 以 論 罪 科 刑 之 紀 錄 ， 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 24

            告 前 案 紀 錄 表 可 佐 等 一 切 具 體 情 狀 ， 就 公 務 員 假 借 職 務 上 之  25

            機 會 ， 故 意 犯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部 分 ， 量  26

           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（ 不 得 易 科 之 刑 ） ， 就 誹 謗 罪 部 分 ， 量 處 有  27

            期 徒 刑 5 月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另 就 沒 收 部 分 說  28

            明 如 下 ： � 按 104 年 12月 30日 修 正 公 布 並 自 105 年 7 月 1 日  29

            施 行 之 刑 法 第 2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 「 沒 收 、 非 拘 束 人 身 自 由 之  30

            保 安 處 分 適 用 裁 判 時 之 法 律 。 」 ， 準 此 ， 縱 行 為 人 行 為 時 係  31

１２



            在 105 年 6 月 30日 以 前 ， 如 法 院 裁 判 時 係 在 105 年 7 月 1 日  01

            以 後 ， 關 於 沒 收 部 分 ， 仍 應 逕 行 適 用 000 年 0 月 0 日 生 效 之  02

            相 關 規 定 ， 而 毋 須 先 依 刑 法 第 2 條 第 1 項 規 定 比 較 新 舊 法 後  03

            擇 有 利 行 為 人 之 規 定 而 為 適 用 。 � 次 按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 04

           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之 。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依 其 規 定 ； 又 前 二 項  05

            之 沒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 06

            價 額 ，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第 1 項 、 第 3 項 定 有 明 文 。 本 件 被 告  07

            於 事 實 欄 一 所 示 時 、 地 無 故 取 得 之 前 揭 約 談 狀 況 表 此 電 磁 紀  08

            錄 ， 既 經 被 告 取 得 實 際 管 領 力 ， 性 質 上 自 為 被 告 之 犯 罪 所 得  09

            ， 又 本 件 尚 無 證 據 證 明 被 告 取 得 之 上 開 電 磁 紀 錄 本 身 業 已 滅  10

            失 而 不 存 在 ， 本 院 自 應 依 上 開 規 定 予 以 宣 告 沒 收 ， 如 全 部 或  11

           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。  12

          � 經 核 原 判 決 認 事 用 法 ， 核 無 不 合 ， 量 刑 亦 屬 允 當 。 被 告 上 訴  13

            意 旨 否 認 犯 罪 ，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當 ， 為 無 理 由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14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68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5

        本 案 經 檢 察 官 羅 水 郎 提 提 起 公 訴 ， 檢 察 官 李 靜 文 到 庭 執 行 職 務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6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   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惠 光 霞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以 齊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曾 永 宗  20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1

        誹 謗 罪 部 分 不 得 上 訴 。  22

        其 他 部 分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本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 23

        書 狀 ，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並 得 於 提 起 上 訴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補  24

        提 理 由 書 狀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逕 送 上 級  25

        法 院 」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09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26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林 秀 珍  28

        附 錄 本 判 決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：  29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134條  30

        公 務 員 假 借 職 務 上 之 權 力 、 機 會 或 方 法 ， 以 故 意 犯 本 章 以 外 各 罪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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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二 分 之 一 。 但 因 公 務 員 之 身 分 已 特 別 規 定 其 刑 者  01

        ， 不 在 此 限 。  02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10條 第 1項  03

        意 圖 散 布 於 眾 ， 而 指 摘 或 傳 述 足 以 毀 損 他 人 名 譽 之 事 者 ， 為 誹 謗  04

        罪 ， 處 1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1萬 5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5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61條  06

       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犯 前 三 條 之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 07

        二 分 之 一 。  08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59條  09

        無 故 取 得 、 刪 除 或 變 更 他 人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之 電 磁 紀 錄 ， 致 生  10

       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科 或 併 科 60  11

        萬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12

３２


